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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48          证券简称:*ST康达       公告编号:2019-013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一、本期业绩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 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 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因 2019年 1月 29日、1月 30日、1月 31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达到异常波动的情形，于 2019年 2月 1日在《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2018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19-010），

预计公司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16,000 万元–22,000万

元，基本每股收益约为 0.4094 元/股–0.5630元/股。 

3、本次修正后的业绩 

 

二、业绩预告修正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已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中审亚太”）预审计。业绩预告修正原因系公司与中审亚太就“房地产收入确

认的条件”方面存在专业判断的分歧，公司充分尊重审计机构作出的独立专业判

断，拟对 2018年度业绩预告进行修正。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修正前 修正后 
修正前（公告

数） 

修正后 

（追溯调整

后）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16,000万元

–22,000万元 

盈利： 

43,739.5万元 

盈利： 

27,676.2万元 

亏损： 

15,553.6万元 

比上年同期公告数

下降：

20.51%-42.19% 

比上年同期追溯调

整数增长：381.22% 

基本每股收

益 

盈利：0.4094元/股

–0.563元/股 

盈利： 

1.1193元/股 

盈利： 

0.7083 元/股 

亏损： 

0.398元/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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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业绩修正情况说明 

（一）背景介绍 

1、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就

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其形成无法表示意见

的基础之一为： 

“康达尔公司 2017年度确认了 139,311.33万元山海上园 2期 1栋商品房销

售收入，审计过程中我们获取的支持康达尔公司确认收入的证据是售房合同及售

房合同约定的相关交房文件，包括：竣工面积测绘报告、竣工验收报告、消防验

收报告、电梯验收报告、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回执），房屋(毛坯房)办理了

移交手续交付予业主委托的收房人等，且康达尔公司已于期后为部分购房人办理

了房产证。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康达尔公司在 2016 年度《关于深交所年报问询函

的回复函》（深康董字[2016]005 号）以及询问山海上园营销中心销售人员、查

询网络媒体等信息反映康达尔公司销售的山海上园二期 1栋为精装房；购房者均

委托总承包施工单位装修、收楼；康达尔公司在以不高于毛坯房备案价格对外销

售的情况下向购房者赠送装修材料并委托总承包施工单位采购装修材料等与已

完成商品房交房的履约义务存在矛盾的信息。康达尔公司提供的解释未能消除我

们对上述矛盾信息的疑虑。另外，我们注意到山海上园 2 期 1 栋于 2017 年 12

月 7日完成竣工验收，参与竣工验收的 5家单位中除康达尔公司和总承包施工单

位外，其他 3 家单位中监理单位、设计单位为康达尔公司关联方，由于我们于

2018年 8月才接受康达尔公司审计委托，故未能在 2017年 12 月 31日对山海上

园 2期 1栋房屋实施实地检查等程序也导致我们无法获取收入确认的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 

2、针对公司的收入确认政策，公司董事会已在深交所问询函（【2018】第

252号）的回复函中做出解释： 

“本公司关于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是：开发项目房产完工并验收

合格，签订了销售合同，取得了买方按销售合同约定交付房产的付款证明且相关

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该项目于

2017年 12月取得政府竣工验收备案收文回执，并向符合入伙条件的业主办理了

房屋交付手续，取得业主（或委托人）的相关收房证明。公司依据前述房地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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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收入确认的原则，确认了该部分房屋的销售收入，并根据配比原则结转了房地

产开发成本。” 

（二）关于 2018年度审计情况 

1、公司 2018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聘请中审亚太为公司 2018 年年度

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因 2019年 1月 29日-1月 31日连续三个交易日的股

票交易达到异常波动的情形，公司于 2019年 2月 1日披露了 2018年度业绩预告。

截至 2019 年 2 月 1 日公告披露日，中审亚太尚未完成审计工作，公司与中审亚

太双方也未对房地产收入确认条件提出任何存在分歧的观点，故公司董事会将经

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且尚未经审计数据予以公告。 

2、公司董事会一直积极推进 2018年度审计报告工作。在业绩预告披露后，

中审亚太对公司房地产收入确认条件初步提出异议，质疑公司销售的是精装修房

而不是毛坯房，应在精装修工程完成且达到交付条件时确认为销售收入。由于该

事项存在专业判断分歧，公司管理层与中审亚太进行了多轮沟通，未达成一致意

见。 

3、2019年 2月 27日，中审亚太向公司书面递交《关于山海上园 2017年及

2018 年收入确认调整的沟通函》“建议公司对 2017 年度的房屋销售收入 13.93

亿元及对应成本进行调减，按照精装修房屋确认收入条件（收到全款或贷款发放、

达到交付条件、验收期限满等）重新确认 2018 年度的房屋销售收入和成本及相

关费用。”接此函后，公司积极与中审亚太项目组及其内核部门沟通协调，并多

方征询专家意见，但部分专家意见与中审亚太所持观点也存在分歧。基于审慎性

原则，公司审计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董事代表及公司财务负责人等于 2019

年 3月 6日与中审亚太会计师召开了年报专项工作现场沟通会，就“收入确认条

件”进行积极、充分的沟通，会上公司与中审亚太对于“收入确认条件”的认定

原则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会后公司与中审亚太持续就“收入确认条件”的谨慎性

与合规性进行多次商讨，同时也积极寻求第三方意见的支持，直至目前，中审亚

太仍维持 2月 27日沟通函中提出的“收入确认条件”。 

4、为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确保 2018年年度报告能够如期顺利披露，

公司尊重审计机构作出的独立专业判断，依据中审亚太认定的“收入确认条件”

拟对 2018 年度业绩预告进行修正，同时拟将对财务信息受影响的 2017年度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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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表及 2018年半年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相关说明 

1、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业绩追溯调

整事宜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

化，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2、公司拟将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

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规定，对更正后的 2017 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全

面审计并出具新的审计报告以及对 2018 年中期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3、因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被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自

2018 年 9 月 3 日开市起，公司股票复牌并被继续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4、若公司继续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仍被

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可能暂停公司股

票上市交易； 

5、若公司被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告显示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

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

股票上市交易； 

6、若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在法定期限内披露了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报

告但未能在其后五个交易日内提出恢复上市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 

7、《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8、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敬请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康达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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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一日 


